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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徵中心編印《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

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刊冊旨在表達台灣地

區主要行業所屬樣本企業之財務結構（包括資

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中主要會計科

目金額及結構百分比）資訊，補充按年編製之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刊冊

資訊；並提供財經主管機關研訂金融或產業政

策，金融同業辦理產業調查、撰寫調查報告等

參考應用。

98年版說明

本刊冊原名《收益及財務結構變動統計暨

綜合財務比率》，往年因受限於選樣標準須為

九十八年版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

財務結構資訊統計》刊冊

陳和隆／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徵信部

出版資訊

冊 數：一∼六冊

出版日期：98年11月
定 價：每冊200元，共1,200元
編 印 者：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企業連續3年度皆有財務資料者方能納入該行

業資料中，另符合行業樣本企業達40（含）

家以上，且每一級距樣本數8（含）家以上標

準，才增加揭露該級距資料，故每年於刊冊出

版時選取之樣本僅約為最新一年度總建置數的

5成，代表性未盡完整，因此，於97年版更名

為《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並做以下

重要修訂：

調整刊冊揭露內容

為真實呈現產業財務結構波動情況並納入

更多的企業樣本家數，僅揭露單一年度之「財

務結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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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刊冊選樣標準

選樣標準由連續三年度有財務資料者調整

為與《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刊冊選樣樣本相同。

變更行業類別及營收範圍揭露原則

為達財務結構資訊最大揭露原則，修訂

為各類業別所建置的財務結構資訊樣本皆予揭

露，惟個別行業細類或營收級距下，若僅有一

家樣本且該家企業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則仍不

予揭露。

增列營業收入級距區分標準

為利於會員機構參考使用，將營收級距調

整為未滿4仟萬、4仟萬至1億、1億至5億、

5億至10億、10億至50億、50億至100億及

100億以上等7個營收級距。

刪除45項財務比率之平均數及會計師查核

意見統計資訊

因選樣標準與《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

業財務比率》刊冊樣本相同，避免資訊重覆，

故將上述資訊刪除。

樣本之選用及資訊提供

自93年起本刊冊增加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及

私立學校等重要行業之財務結構資訊。98年版

本刊冊選用之樣本除學校為96學年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外，均為97年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惟若干企業或屬公營，

或財務報表有疑問，或營運狀態較特殊者，

則儘量自樣本母體予以剔除。經聯徵中心戮力

建置後，於98年9月4日截稿，實際選用樣本

25,185件（有效樣本21,998件），屬國內較具

規模且營運較正常之企業，據以編製之行業財

務結構資訊，應具有代表性。

行業之分類

自83年度（84年版）起，本刊冊行業之

分類，係採用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為基本架構，配合往年分類及實

際需要加以調整。95年該處鑒於我國社會經

濟環境變遷實況，產業結構多有轉變，援例以

聯合國2006年版行業標準分類為基本架構，

參酌新加坡、北美及日本行業分類，並審視我

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徵詢各業務主管機

關、公會團體及各學術研究機構等131個單位

之意見，召開5次審查會及函請該處統計委員

會統計委員審議，完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第8次修訂）」草案，報經行政院核定實

施。有鑑於此，本刊冊自96年版起，即依照該

處95年修訂版之行業標準分類編製，以利國內

外各界查考使用。

行政院主計處行業分類95年修訂版分為19

大類，其中「公共行政及國防類」因與編製工

商財務結構資訊無關，乃予剔除，故本年度採

樣之行業，主要劃分為A.農、林、漁、牧業、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C.製造業、D.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F.營造

業、G.批發及零售業、H.運輸及倉儲業、I.住

宿及餐飲業、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K.金融及

保險業、L.不動產業、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N.支援服務業、P.教育服務業、Q.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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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R.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S.其他服務業。每項大類復依其行業

特性，再細分為若干中類、小類及細類。

刊冊使用效益

會計乃企業的語言，使用者透過財務報表

以瞭解企業之財務狀況、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

之變動。故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財務會

計觀念架構及財務報表之編製）第一條即指出

財務報表之目的：

1. 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之投資、授信及其他經

濟決策。

2. 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其投資與授信資金

收回之金額、時間與風險。

3. 報導企業之經濟資源，對經濟資源之請求權

及資源與請求權變動之情形。

4. 報導企業之經營績效。

5. 報導企業之流動性、償債能力及現金流量。

6. 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企業管理當局運用

資源之責任及績效。

此即企業透過會計，以數量化資訊，公

正、客觀表達企業營運概況。

聯徵中心根據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依

行業別分類編製《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

財務結構資訊統計》刊冊，冀能提供使用者下

列訊息：

1. 呈現行業別整體財務結構資訊，以達上述會

計六大基本目的，並概略瞭解各行業之基本

財務狀況。

2. 提供行業內不同營收級距之財務結構資訊，

以利瞭解該行業內各營收級距之財務結構狀

況。

3. 提供企業與所屬行業之財務結構資訊，便於

使用者個別分析、比較。


